附件1：餐厅楼一楼便利店用户需求书

1、 基本情况：
1.地址：广东省广州市中山二路106号职工餐厅一楼
2.面积：209.25㎡
3.用途：面向甲方职工、研究生、进修生、实习生、第三方合作单位员工、患者及家属等提供零食、饮料、百货等，服务包含食材、制作、配送、售后、餐具及场地清洁等。
2、 租金
[bookmark: _GoBack]1.底价：约8.8万/月
2.租期：3年
3.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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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务内容
1.零食、饮料、百货等，售卖清单须提前报甲方同意。必要时按甲方要求在院内增加服务点。
2.服务时间：24小时营业。
3.其他服务：协助甲方饮食文化活动、会务、接待、微信公众号宣传工作等。
四、商品要求
1.经营范围、质量标准：经营产品或原料必须有合法正规进货渠道，符合国家标准，所有商品明码标价（每年提供一份零售价清单备案），不得经营三无产品，需要具备食品、产品溯源追查管理能力，如因食品、产品问题造成院方及他人损失、赔偿及罚款的，均由乙方自行承担。不得在便利店内进行违法活动，不得超范围经营，不准在场外进行任何经营活动。不得经营现场明火加工食品和烟（含电子烟）、酒及烟花爆竹、管制刀具等危险品，不得超范围经营医疗设备、医疗耗材及辅料（包括不限于轮椅、拐杖等），也不得作代乳品宣传，不得经营国家规定限制和禁止经营的项目，严禁出售假冒伪劣、过期变质等商品。
2.定价及有效期
（1）乙方的定价不能超过乙方其他经营项目中同类商品定价，甲方患者享受与其他门店相同的优惠促销价格，甲方职工可享受定价7.8折优惠或与其他门店相同的优惠促销价格（以两种方式中的最低价结算）。所售产品需经甲方同意后方能上调价格，甲方有权要求修改售价并处罚。
（2）乙方提供的商品食用有效期需要50%以上。
（3）若甲方认为供应商所供某种食品过期或不符合卫生要求，确认为有问题食品，则从严处罚。
五、管理要求
1.乙方在经营期间必须依法、依约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承担一切经营风险和责任。甲方提供场地、水电设施及空调、监控设备。经营场地和设施设备的协调，乙方须服从甲方安排。
2.乙方可使用甲方提供的设施设备和空调以及相关设备设施，经甲方盘点后开列清单（清单乙方签章确认）提供给乙方使用，合同期满后，乙方应按清单记载内容将相关设施设备完好交回于甲方，双方做好交接手续。以下费用由乙方承担：
（1）甲方仅提供经营便利店所需场地，需添置设备或装修改造，需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经甲方同意。合同提前解除或终止，不可移动设备、装修改造部分归甲方所有，甲方不予补偿。可移动式设备归乙方所有，如提前解除或终止合同三天内不处理，乙方留存在甲方的物品将被视为乙方弃物，甲方有权自行处置，处置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
（2）水电费按照水电表读数，根据财务通知按月缴纳。
（3）便利店内部装修及改造工程费，包括电器、家具等。
（4）食材、消耗品如：文具、百货、帽子、口罩、围裙、手套、水鞋、百洁布、垃圾袋、刀具、清洁用具、餐盒、餐具、洗洁精、保鲜膜（袋）、纸杯、纸巾等；运营所需的相关办公设备、办公用品与耗材，如：电脑、打印机、墨盒、文具、纸张、宣传所需软硬设施等，甲方有其他特殊要求的除外。
（5）经营场地范围内的清洁卫生工作。
（6）乙方员工的薪资和其他费用。
（7）举办饮食文化活动所需的人力资源、装饰与宣传的相关设计与物料购置。
3.“门前六包”:按照《广州市门前市容卫生环境管理通告》规定，门前六包规定包括：
（1）搞好建筑物外立面环境卫生,无乱张贴、乱涂写、乱拉挂；
（2）门前不得占用公共场所经营、作业和堆放杂物，店铺柜台货物摆放不超出门槛；
（3）门前招牌应保持整洁，文字要规范，无明显陈旧或破损，无错字、缺字；
（4）自备垃圾容器放置在门槛以内，垃圾分类袋装存放，不得乱倒污水，严禁将垃圾扫出门外；
（5）门前不得私自设置檐篷、遮阳布，凡设置檐篷、遮阳布的，必须经医院统一规划、统一设置、统一用料，要保持整洁完好，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6）承诺安全生产，积极配合医院消防、防疫的要求，自行配备消防设备、防疫用品。
4.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租赁物业转租、分租、抵押。否则，视为乙方违约，需承担违约责任。
5.便利店须按消防要求自行承担便利店消防器材配备，配合相关部门消防安全检查，确保便利店消防安全达标，用火用电安全及安全保卫等工作由便利店自行承担，因非正当原因造成的经济损失由便利店负责全额赔偿。
6.乙方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餐饮服务食品采购索证索票管理规定》、《食品添加剂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度及政策，食品执行48小时留样制度，通过规范的管理流程和严格的内部监察机制来确保高标准的食品卫生安全。
7.乙方必须知晓甲方为医疗行业的特殊性，服从甲方的制定的管理规定。
8.当天所有点心、饮品等的出品应是当次制作，保证新鲜，保证口感，因制作工艺所需的个别出品审批同意后可放宽至提前1天制作。
9.乙方须严格执行国家食品安全法以及食品加工、销售、饮食卫生“五四制”和有关部门对餐饮业的有关规定，合理经营和守法经营。经营期间，确保无事故发生，乙方因经营管理不当发生食物安全问题或中毒、因人为或其他因素引发的事故及所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其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全部由乙方承担，视情况严重程度，甲方有权终止合同，且对甲方造成财产或声誉损害的，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10.乙方在清洁餐具时，必须保证餐具干净卫生，甲方不定期监督检查。对甲方提供的设施、设备要合理使用，妥善保管和维护，不得私自改变布局。
11.乙方要加强食品卫生，食品质量的管理，确保食品质量，所有原材料与制成品必须符合食品卫生检疫标准。同时，必须接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各级单位的卫生监督检查，并按检查结果进行整改。
12.乙方应保证采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相关餐饮行业的相关规定的食材制作。
13.乙方应当保证其经营饮食资格在服务期内连续有效性，乙方如履约期间食品经营资质证照更新的，应提供加盖公章复印件交甲方备案。如因乙方原因导致使其丧失经营饮食资格的，甲方有权即时解除合同，并向乙方追索由此而造成的损失。 
14.乙方服务期满后，退场前要根据合同的规定与甲方的新服务公司完成交接工作。如交接不合作者需支付由此而导致的全部经济损失及承担全部责任。
15.乙方需与甲方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由于乙方原因引发的食品安全、消防、人员伤亡等事故，乙方应承担全部经济损失及承担全部责任。
16.乙方要加强节流管理，做到人离关水、关电、关气，杜绝长流水、长明灯、漏气等现象。爱护餐具、厨具、设备等，尽最大努力减少人为或自然损耗。
17.乙方应配合甲方落实上级有关部门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日常安全监督检查、现场检查、数据上报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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